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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灞政办发〔2019〕3 号

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灞河饮用水水源地整治工作
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有关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，灞河新区各有

关部门，西安市自来水有限公司第二水厂：

为做好灞河饮用水源地的整治工作，经区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将

《灞河饮用水水源地整治工作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9 年 1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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灞河饮用水水源地整治工作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陕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西安市灞河地下水及地

表水饮用水源保护区调整方案有关意见的函》（陕环污防函

〔2018〕91 号）要求，多部门联合对灞河水源地存在的环境隐

患进行整治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饮水安全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特制

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以国务院“水十条”保

障饮用水源安全精神为指导，以前期灞河水源地隐患排查问题为

主线，对灞河水源地存在的各类污染、隐患深挖细查、逐一整治，

坚持问题导向，持续排查，全面治理，确保区域城市供水安全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环境保护法》和省、市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法律法规，部门联动

对《陕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西安市灞河地下水及地表水饮用水源

保护区调整方案有关意见的函》（陕环污防函[2018]91 号）中所

列需要改进的主要问题进行整改。同时，对标国家饮用水水源地

规范化建设要求，举一反三，逐项完善，建立长效管理机制，进

一步提升灞河水源地规范化建设水平。

三、此次调整后需要整改的问题

（一）灞河地下水水源一、二级保护区内公厕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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牵头单位：区城市管理局、新区城管执法局

配合单位：规划灞桥分局、区建住局、新区建设局、西安市

自来水有限公司第二水厂

实施单位：灞桥街办、席王街办、洪庆街办

1.存在问题：灞东 2 号井，距离井房约 27 米有旱厕若干；

灞东 4-1 号井，距离井房约 15 米有村民旱厕；灞东 6 号井，距

离井房约 20 米有村民旱厕；灞东新井 4 号井，距离约 10 米，有

移动公厕；灞西新井 5 号井，距离约 5 米，有公厕。

2. 整治措施：区城市管理局、新区城管执法局牵头，规划

灞桥分局、区建住局、新区建设局配合，灞桥街办、席王街办、

洪庆街办为责任单位，对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内旱厕进行拆除，对

水源地二级保护区内旱厕进行防渗改造；对新井水源地一级保护

区内公厕进行拆除。

西安市自来水有限公司第二水厂对灞河水源地一、二级保护

区内公厕整治工作进行监督并汇报。

3.整改期限：2019 年 3 月 30 日。

（二）灞河地下水水源一、二级保护区违法建设问题

牵头单位：区城市管理局、新区城管执法局

配合单位：区建住局、新区建设局、环保灞桥分局、西安市

自来水有限公司第二水厂

实施单位：灞桥街办、席王街办、洪庆街办

1.存在问题：灞东 7 号井西北侧，距离井房 270 米，西安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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灞桥区柳园春食品加工厂；灞东 8 号井东南侧，距离井房 165

米，西安市灞桥区鑫胜源食品有限公司；灞东 8 号井东侧，距离

井房约 140 米，有一废弃厂房；灞东 17 号井西南侧，距离井房

约 320 米，有一废弃饲料厂；灞东 7 号井东北侧，距离井房约

160 米，有一废弃铜材厂；灞东 12 号井，距离井房约 30 米，有

停产的钢丝加工厂、铸铁厂。

2.整治措施：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六十

六条第一款“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

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；已建成的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，由县

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。”的规定，建议区政府对灞

东 7 号井西安市灞桥区柳园春食品加工厂、灞东 8 号井西安市灞

桥区鑫胜源食品有限公司作出拆除或关闭的决定，区城市管理

局、新区城管执法局牵头，区建住局、新区建设局、环保灞桥分

局配合，各街办为责任单位组织实施取缔关闭，工商灞桥分局、

区食药监局吊销相关许可手续。

区城市管理局、新区城管执法局牵头，区建住局、新区建设

局配合，各街办为责任单位，对灞东 8 号井废弃厂房、灞东 17

号井废弃饲料厂、灞东 7 号井废弃铜材厂、灞东 12 号井钢丝加

工厂、铸铁厂予以彻底取缔、拆除。

西安市自来水有限公司第二水厂对灞河水源地违法建设问

题的整治情况进行检查并汇报。

3. 整改期限：2019 年 2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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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水源地周边堆放生活垃圾、建筑垃圾

牵头单位：区城市管理局、新区城管执法局

实施单位：灞桥街办、席王街办、洪庆街办

1.存在问题：灞东 27 号井，距离井房 10 米，有一垃圾台；

灞东 7 号井东南侧，距离井房约 40 米，生活垃圾及建筑垃圾（0.2

吨）；灞东 7 号井东南侧，距离井房约 150 米，生活垃圾堆（0.1

吨）；灞东 23 号井东南侧，距离井房 180 米，有一废物堆存场。

灞西 4 号井、灞西 6 号井、灞东 26 号井、灞东 23—27 号井

周边存在大量建筑垃圾。

2.整治措施：区城管执法局、新区执法局牵头，所属街办为

责任单位，对地下水源地周边的生活垃圾及建筑垃圾进行清理，

消除污染隐患。

西安市自来水有限公司第二水厂做好宣传、巡查、劝导，发

现死灰复燃违法问题及时上报，确保整治成果。

3. 整改期限：2019 年 3 月 30 日前

（四）农村生活污水排放问题

牵头单位：区水务局

实施单位：所属街办

1.存在问题：灞东 8 号井周边村民生活污水排入村外涝池或

村外农田；灞东 7 号井东南侧，距离井房约 150 米，有东渠村涝

池（45 平方米）；灞东 7 号井西侧，距离井房约 110 米，村民多

使用旱厕，生活污水排入村外绕城高速沉淀池或村外农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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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整治措施：区水务局牵头，所属街办为责任单位，对涝池、

旱厕进行整治；加强检查、宣传，杜绝灌溉造成的地下水源地污

染。

区水务局制定方案，解决灞桥街办、洪庆街办生活污水直排

问题，建设农村污水处理设施，集中收集处理生活污水，杜绝生

活污水外排。

3.整改期限：2019 年 3 月 30 日前

（五）东城大道等交通道路建设事故收集设施

牵头单位：区交通局

实施单位：所属街办

1.存在问题：

由于灞河地下水源保护区重新调整，将灞河也划入了保护

区，因此东城大道等交通道路与灞河交汇桥梁必须建设雨水收集

设施及事故应急池。

2.整治措施：区交通局牵头制定方案，对东城大道等交通道

路与灞河交汇桥梁建设雨水收集设施及事故应急池。

3. 整改期限：2019 年 3 月 30 日前

五、整改要求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切实落实。各责任部门要提高认识，依据

职责对照存在问题认真分析，切实落实整改措施。

（二）建立机制，部门联动。各部门要认真履职、紧密配合，

落实各项近、远期工作措施，及时报告工作进展，保证水源地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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边环境安全。

（三）强化执法，按时报送。各单位要严格按照国家“水十

条”和省、市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法律法规，严格项目准入，严厉

打击破坏、影响水源安全的行为，对严重违法的企业和个人依法

处置。环保灞桥分局负责水源地保护工作日常事务，及时收集、

上报各部门工作情况，强化综合协调和督促作用。

各单位高度重视水源地整治行动、加强信息互通，及时报送

工作开展情况及任务完成情况。

各单位于 2019 年 1 月 16 日前报送联系人及电话，3 月 30

日前报送整治情况。

（四）为保障水源地安全，迅速完成整治任务，请各单位务

必抽调精干力量，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完成整治任务。整治完成后，

区政府将组织对整治情况进行检查验收，对整治不力的单位要严

肃问责，对措施得力整治效果良好的单位要通报表扬。

联系人：胡学刚 王子栋 电 话：83548348

邮 箱：bqhjzf@163.com 传 真：83532964

附件：灞河地下水源地环境问题一览表

mailto:bqhjzf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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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灞河地下水源地环境问题一览表
序号

单位

名称
现场照片 备注

距离最

近井圈

1
村民

旱厕

附近二

级保护

区内有

旱厕若

干

灞东

2 号

井

27m

2
村民

旱厕

灞东

6 号

井

20m

3
村民

旱厕

灞东

4-1

号井

15m

4

湿地

公园

公厕

灞河

东岸

4 号

新井

10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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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
单位

名称
现场照片 备注

距离最

近井圈

5

湿地

公园

公厕

灞河

西岸

5 号

新井

5m

6

东渠

村废

弃厂

房

厂房已

经废弃。

灞东

8 号

井东

侧

140m

7

废弃

饲料

厂

厂房已

经废弃。

灞东

17号

井西

南侧

320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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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
单位

名称
现场照片 备注

距离最

近井圈

8

废弃

铜材

厂

厂房已

经废弃

多年。

灞东

7 号

井东

北侧

160m

9

西安

鑫胜

源食

品有

限公

司

主要生

产牛血、

厂内工

作人员

有 8 人，

废水排

入沉淀

池，定期

清掏。

灞东

8 号

井东

南侧

165m

10

西安

市灞

桥区

柳园

春食

品加

工厂

主要生

产咸菜、

酱菜。

灞东

7 号

井西

北侧

270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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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
单位

名称
现场照片 备注

距离最

近井圈

11

废物

堆存

场

场外堆

有大量

废弃油

漆桶，主

要用作

装餐厨

垃圾。

灞东

23号

井东

南侧

180m

12

田王

村垃

圾台

灞东

27号

井

10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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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
单位

名称
现场照片 备注

距离最

近井圈

13
东渠

村

约 1200

人，村民

使用水

厕或旱

厕，生活

污水排

入村外

涝池或

村外农

田；部分

生活垃

圾堆放

在村外。

紧邻

8 号

井圈

14

东渠

村涝

池、生

活垃

圾堆

涝池水

面面积

约 45m
2
，

生活垃

圾约 0.1

吨。

灞东

7 号

井东

南侧

150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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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
单位

名称
现场照片 备注

距离最

近井圈

15

东渠

村建

筑垃

圾、生

活垃

圾堆

东 渠 村

生 活 垃

圾 及 建

筑 垃 圾

总 量 约

0.2 吨。

灞东

7 号

井东

南侧

40m

16
西渠

村

约 1400

人，村民

多使用

旱厕，生

活污水

排入村

外绕城

高速沉

淀池或

村外农

田

西渠

村位

于灞

东 7

号井

西侧

110m

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1月 1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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